关于起草《乌海市小三线军工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现就《乌海市小三线军工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的立法情况说明如下：
一、立法的必要性
一是保护与活化小三线军工文化遗产的需要迫切。乌海市是内蒙古自治区小三线建设的重要区域，当前多数军工建筑因年代久远、缺乏维护而失去了原有的历史风貌，重要的军工设备也遭废弃或散落，针对与此，亟需通过立法明确保护责任，建立长效管护机制。
二是明晰产权解决管理困境的法治需求明显。由于历史原因，乌海市小三线军工文化遗产的产权归属复杂，立法能够明确市、区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所有权人、管理人及使用人的保护责任与义务，为强化小三线军工文化遗产的协同保护提供法律依据，解决当前“无人管、无力管、管不好”的难题。
三是传承红色基因服务地方发展的战略考量突出。乌海市已将小三线军工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融入本市文旅融合发展格局，通过立法，可以进一步提升乌海市小三线军工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规范化、法治化、可持续性水平，更好地发挥其爱国主义教育、党史教育、国防教育功能，并助力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经济的发展，实现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bookmark: _GoBack]二、《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确立的主要解决措施
明确乌海市小三线军工文化遗产保护的宏观要求。通过明确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基本定义、保护原则及各职能部门的职责，构建起乌海市小三线军工文化遗产保护的四梁八柱。尤其是从历史、社会、科技与艺术价值等维度准确界定乌海市小三线军工文化遗产的定义，明确“科学规划、属地管理，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动态传承、可持续发展”的保护原则，划分市、区人民政府和各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为各具体规则的落实奠定基础。
完善乌海市小三线军工文化遗产认定与保护规则。第一，明确申报主体，申报可由所有权人或管理人发起；第二，设定认定条件，需满足产权清晰、保存状况良好、价值突出、特色鲜明且符合自治区工业遗产评价指标等条件；第三，明晰认定程序，包括区级初审、市级复审和市级政府批准，由专家、亲历者等组成的专业委员会提供专业意见；第四，构建体系化的保护措施，确定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为保护责任人，对其保持遗产原貌、落实安全措施、建立管理档案等义务进行明确，要求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划定保护范围、设立标志，并建立动态更新的名录体系，其他人禁止涂污、刻划、擅自拆除核心物项或在保护范围内进行无关爆破作业等，确保遗产的物理完整性和历史风貌不受破坏。
丰富乌海市小三线军工文化遗产保护性利用的路径。要求乌海市小三线军工文化遗产利用活动需要符合相关规划，有利于阐释和弘扬三线建设精神与军工文化，并注重生态与整体保护；鼓励社会资本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补贴等方式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具体利用方式包括发展旅游事业，如文化创意开发、打造特色旅游线路、建设文化产业园区等；支持建设博物馆、纪念馆、遗址公园等文化场所；培育研学实践基地和高校思政实践教学基地；鼓励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文艺创作，弘扬相关文化。总体上，强调在利用过程中需保持遗产外观风貌和典型构件不变，但可通过必要改造和添加设施来适应利用需求。
确定乌海市小三线军工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责任。明确具体责任人违反保护义务、行为人进行禁止行为和国家工作人员在保护管理过程中若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的法律责任，通过违反本条例法律后果的明确，为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强制力保障。
— 1 —

